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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979次會議 

民國 114年 11月 19日 

    討論事項（二） 

勞動部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 66 條、第 69 條修正草案，請

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 勞動部函以，隨著我國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及少子女化之

影響，未來領取給付者愈多，繳納保險費者愈少，將造

成勞工保險財務負擔漸趨沉重。考量勞工保險為國家辦

理之社會保險制度，為維持勞工保險基金流量，政府自

109 年起編列公務預算撥補勞工保險基金，並在搭配多

元投資運用下，勞工保險基金 113 年 6 月首度達上兆規

模並持續至今，顯示政府撥補對協助穩定基金流量有正

面助益，本部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 66條、第 69條

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 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定明政府撥補為勞工保險基金來源，其金額於本條例本

次修正施行後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政府財政及勞工保險

財務狀況，每年編列預算撥補之。（修正條文第 6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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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工保險財務應由中央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本條例本

次修正施行後並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檢討。（修正條文

第 69條） 

三、 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立法

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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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九條修正草案總
說明 

勞工保險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自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制定公

布，並於四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施行，其後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

公布日期為一百十年四月二十八日。隨著我國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及少子

女化之影響，未來領取給付者愈多，繳納保險費者愈少，將造成勞工保險

財務負擔漸趨沉重。考量勞工保險為國家辦理之社會保險制度，為維持勞

工保險基金流量，政府自一百零九年起編列公務預算撥補勞工保險基金，

並在搭配多元投資運用下，勞工保險基金一百十三年六月首度達上兆規

模並持續至今，顯示政府撥補對協助穩定基金流量有正面助益，爰擬具本

條例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九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定明政府撥補為勞工保險基金來源，其金額於本條例本次修正施行

後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政府財政及勞工保險財務狀況，每年編列預算

撥補之。（修正條文第六十六條） 

二、勞工保險財務應由中央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本條例本次修正施行

後並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檢討。（修正條文第六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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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九條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十六條 勞工保險基

金之來源如下： 

一、創立時政府一次撥

付之金額及其後政

府撥補之金額。 

二、當年度保險費及其

孳息之收入與保險

給付支出之結餘。 

三、保險費滯納金。 

四、基金運用之收益。 

前項第一款政府撥

補之金額，於本條例中

華民國○年○月○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後，由中

央主管機關依政府財政

及本保險財務狀況，每

年編列預算撥補之。 

第六十六條 勞工保險基

金之來源如左： 

一、創立時政府一次撥

付之金額。 

二、當年度保險費及其

孳息之收入與保險

給付支出之結餘。 

三、保險費滯納金。 

四、基金運用之收益。 

一、勞工保險(以下簡稱

本保險)財務採部分

提存準備，隨著我國

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及

少子女化趨勢，過去

低收費率所提存不足

部分，已難以完全由

世代分攤方式維持穩

定運作。參考國外年

金制度改革經驗，政

府資源挹注亦為措施

之一，且國內相關社

會保險制度，如公教

人員保險、軍人保險

及農民健康保險等，

均有由政府撥補以挹

注財源之成例。為期

本保險制度永續經

營，爰於第一項第一

款將政府撥補之金額

納入本保險基金之來

源，並就第一項序文

依立法體例酌作文字

修正。 

二、考量政府撥補之金

額，涉及國家整體財

政資源分配，爰於兼

顧本保險財務需求

下，增訂第二項，定明

第一項第一款政府撥

補之金額，於本條例

本次修正施行後由中

央主管機關依政府財

政及本保險財務狀

況，每年編列預算撥

補之。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之

財務，由中央政府負最

後支付責任。 

第六十九條 勞工保險如

有虧損，在中央勞工保

險局未成立前，應由中

央主管機關審核撥補。 

一、本保險為確定給付制

之強制性社會保險，

於三十九年開辦迄今

已逾七十年；全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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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後，中央主管機關

應至少每三年檢討本保

險財務。 

半數之人民均有參加

本保險，影響層面遍

及許多家庭，為維繫

臺灣社會安全之重要

制度。為確保該制度

穩定運作，並避免突

發性之財務危機，致

依賴給付維持生計者

頓失依靠，同時期使

在職勞工信任制度永

續發展，以安民心，爰

參考國民年金法第四

十九條規定，將現行

條文列為第一項，修

正定明本保險財務由

中央政府負最後支付

責任。 

二、為利保險制度長遠發

展，宜建立與時俱進、

定期檢討調整之機

制，以健全本保險財

務，保障勞工老年經

濟生活安全，爰增訂

第二項，定明中央主

管機關於本條例本次

修正之條文施行後，

應至少每三年檢討本

保險財務。 

 

 


